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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行头到位业务繁忙

青浦监狱某监区的监舍里，服

刑人员孙某手里拿着上海高院的裁

定书，小心翼翼地打开。他用力翻到

裁定书的最后一页， 映入眼帘的是

正文楷体“驳回”两字。 孙某觉得嘴

里有一种说不出怪味儿，“又是驳

回！ ”孙某的嘴边漾起一丝苦笑。

孙某的额头有虚汗， 纸页上也

沾了几滴汗珠。 孙某抖了抖光滑的

纸页，汗珠如雪球般滚落下去，恰好

沾湿了手臂上的纹身， 这使他回忆

起当年的高光时刻———2016 年夏

季， 孙某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一家

商务咨询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是债

务清理。那时，孙某常常跟着带头大

哥，穿着统一的黑衣黑裤黑皮鞋，戴

着深黑色墨镜， 乘坐黑色路虎座驾

出行，行头很到位，业务很繁忙……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孙某如

今身陷囹圄就是与公司业务有关。

从 2021 年因为诈骗、敲诈勒索

被判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开始，关

于自己的案子， 孙某就有太多的不

理解，也因此不肯认罪。为了解开孙

某的疑惑， 他的主管民警找来了刑

法条文，孙某却越看越迷糊。

为了彻底弄明白问题再去申

诉， 孙某搜集了一些他认为对自己

有利的案件材料，比如催债委托书、

借条、还款协议书等。 孙某记得，这

些文件当时还是他们出钱请专业人

士起草的。也因此，孙某认为自己从

事的是“正经生意”，部分情节被认

定为敲诈勒索，是他无法接受的。

收劳务费怎么成了犯罪？

申诉被驳回后， 孙某的情绪不

太稳定。在主管民警的建议下，孙某

向监狱申请了法律咨询。 去年 11

月， 监狱公职律师徐警官一同参与

咨询， 从孙某义愤填膺的讲述中还

原了一段他最不能理解的涉案情

节。

多年前，李某欠王某 120 万元，

王某多次上门催讨都没有结果，于

是委托孙某的公司去讨债。 孙某等

人找到李某催讨债务，其间，李某与

王某达成了还款意向。 本来事情该

就此结束，然而，孙某等人以要收取

劳务费为由不让李某走。最后，李某

表示劳务费可由他先垫付， 再和王

某结算，孙某等人这才放了李某。而

后不久警方就将孙某等人抓获了。

“我们帮忙讨债，收劳务费，怎

么就犯罪了？ ”孙某不服。

徐警官知道， 要疏通孙某的法

律认知障碍，困难极大，于是他决定

以内视观想方法辅之法律认知调

整。

“我先帮你梳理一下，案情中有

三个人物，关系分别是债权债务、委

托受托、要债还债，对吗？”徐警官总

结道。

“是的。 ”孙某回答得很干脆。

“为了帮你解开困扰多年的法

律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他为我做

了什么？我为他做了什么？我给他添

了什么麻烦？’三个问题来解答你的

法律疑惑，每个问题举一个事例。这

三个问题回答好了， 你的困惑也就

解决了。 ”徐警官告诉孙某。

“哦，有这么神奇吗？ 那我倒要

试试！ ”孙某同意。

于是， 徐警官引导孙某经由王

某的视角检视案情中的自己……

法律咨询解开心中疑惑

半小时后， 孙某将自己的结论

告诉徐警官：“我刚才经由王某的视

角检视了案情中的自己，我观想到，

王某出具委托书，委托我给他讨债；

我受委托到李某处要债； 当王某与

李某达成还款意向时， 我要求王某

支付劳务费。 ”孙某略有所思地说。

“王某委托你们时，你们是如何

约定劳务费的呢？ ”徐警官问。

“按要到钱的百分比支付。 ”孙

某脱口而出。

“你看，你拿劳务费的前提是帮

王某要到了钱，而且有比例约定。但

实际上王某还没拿到钱， 只是有了

债务人的还款计划而已。 可不可以

理解为， 在王某还没拿到钱的情况

下，你索要的这笔巨额劳务费，是没

有依据的？ ”徐律师认真分析道。

孙某瞪大眼睛， 沉思片刻点点

头。

“好，下面请你继续经由李某的

视角检视案情中的自己。”徐警官导

引着。

又过了大约半小时， 孙某告诉

徐警官，他观想到，自己扣住李某索

要劳务费， 李某替王某垫付了他索

要的劳务费， 他拿到劳务费后才放

了李某。

“那请问，李某替王某垫付是自愿

的吗？ ”徐警官问。

“是自愿的。 ”孙某一开始不假思

索。

“是真的自愿的吗？”徐警官追问。

“哦，不是真的很自愿。”孙某思考

片刻后改了口。

徐警官随即在一张空白纸上画了

个三角图形说，“你看， 你们之间好似

三角关系：李某欠王某钱，王某委托你

们要钱，你扣住李某要钱。而后王某和

李某达成还款意向， 但你却以不拿到

劳务费就不放李某要挟， 李某迫不得

已答应替王某垫付劳务费才得以脱

身，而后王、李再结算。 这是比较典型

的三角敲诈，你看是不是这样？ ”

孙某一时语塞：“这、 这……好像

是三角关系，关键是王某没要回钱，这

个‘劳务费’好像的确没有依据。 让我

想想，我反应不过来了……”孙某轻声

回道。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你

可能需要好好消化消化。”徐警官没有

催促他。

几天后， 孙某向主管民警递交了

一份思想汇报，表示经过几天思考后，

觉得律师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他会再

想一想……

日前， 记者从监狱民警处得知，

虽然孙某对自己的犯罪已经有了些许

认识， 但还是没有打消申诉的念头，

他想再“试试”，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

一种执念， 仍抱有一丝侥幸。 而监狱

民警在保障服刑人员相关应有权利的

同时， 也会继续做好教育矫治， 提供

法律咨询等工作。

在孙某所涉案件中， 他较为不理

解的是关于敲诈勒索的认定。 “敲诈

勒索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

被害人使用实施恐吓、 威胁或要挟的

方法， 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 根

据我国 《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规

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徐警官分析， 孙某扣下李某索要

劳务费的情形是比较特殊的“三角敲

诈勒索”， “通常的敲诈勒索行为只

有行为人与被害人， 被害人因为被胁

迫而处分自己的财产。 在这种情况

下， 被害人与被胁迫人是同一个人。

但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一样， 也可能

存在被害人与被胁迫人不是同一个人

的情况。” 徐警官分析， 例如本案中，

孙某以不拿到劳务费就不放李某要

挟， 李某迫不得已替王某垫付劳务费

才得以脱身， 而后李某与王某再结算

劳务费， 从而导致王某遭受财产损

失。 孙某对李某实施威胁恐吓进而取

得财产的行为逻辑， 完全符合敲诈勒

索罪的构造特征。

那么， 如果孙某没有心急火燎地

要这笔“劳务费”， 是否就不会有这

牢狱之灾呢？ 从孙某讲述的情况来

看， 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讨债的过

程、 方式， 有恐吓、 威胁甚至非法拘

禁的嫌疑， 并且索要费用的金额也很

高， 并非约定的“按比例”。 这类处

在“灰色地带” 的业务本就有违法风

险， 哪怕有所谓专业人士起草的文

件， 也难掩其违法本质。

而且， 要注意的是， 我国并未将

“讨债” “债务清理” 明确列为经营

范围， “讨债公司” “债务清理公

司” 大多打着咨询公司的名头。 在讨

债、 债务清理过程中， 一旦公司有违

法行为， 不但公司相关人员要承担责

任， 委托人也很可能要承担连带责

任。 更有甚者， 委托人本身还会遭遇

这类公司的敲诈勒索、 坐地起价、 诈

骗等行为。 因此， 在遇到债务问题

时， 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解决， 以免

债没要到还面临更多麻烦和损失。

在创业前后则一定要绷紧法律这

根弦， 补足法律知识， 不要被表面风

光、 一时高收入所迷惑， 莫要等到身

陷囹圄再后悔莫及。

□ 记者 徐荔 通讯员 徐胜健

接受客户委托去讨债， 收取劳务费不是很正

常的事吗？ 上海市青浦监狱服刑人员孙某想不明

白， 自己的“正经生意” 怎么就成了敲诈勒索犯

罪？ 其实， 法律意识薄弱的孙某还没有意识到，

从成立所谓的“债务清理公司” 开始， 他们的行

为模式就在法律红线边缘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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